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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政府
金府规发〔2023〕2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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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
《金山区人才住房租购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园区管委会，区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单

位：

《金山区人才住房租购工作实施方案》已经区政府审议通过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政府

2023 年 10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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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山区人才住房租购工作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发挥好人才引领发展的驱动作用，为人才汇聚和价

值实现创造更好的宜居条件和安居环境，根据《上海市人才安居

工程实施意见》《关于加快推进南北转型发展的实施意见》《上海

市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实施意见》等文件精神及相关工作要求，

制定金山区人才住房租购工作实施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深入践行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和“人民城市人民建，人民城

市为人民”重要理念，贯彻落实“南北转型”发展要求，推动建

立与职住平衡相适应的多主体供应、多渠道保障、租购并举的人

才安居体系，将“分层次、有梯度”的人才住房政策作为集聚人

才、留住人才的重要抓手，推动我区建设各类人才安居置业优选

地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1.人才需求导向。紧扣金山区功能布局调整和经济结构升级

需求，按照“智造集聚、文旅赋能、门户枢纽、生态宜居”的总

体要求，聚焦重点产业、重大项目和社会事业等各类人才安居需

求，推动区域职住平衡。

2.坚持租购并举。以稳定就业、改善居住为导向，稳妥有序

推进满足人才刚性住房需求，租购并举，营造人才安居宜居住房

环境，保持区域内房地产市场供需平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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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系统谋划推进。坚持系统思维和整体观念，统筹区域经济

和社会发展重点，系统谋划产业发展、人才建设和住房服务等多

方面工作，突出产城融合，强化条块结合和部门协作，合力推进

人才安居宜居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1.加大人才租赁房源供应。通过集中新建、商品房配建、非

居住房屋改建转化、企业自筹等方式，多渠道筹措人才公寓房源，

重点在产业集中、商务集聚等交通便捷、生产生活便利的区域选

址布局。到“十四五”期末，争取全区人才公寓房源规模达到 1

万套以上。

2.深化人才租购补贴制度。聚焦重点行业，实行人才积分认

定管理，对符合一定积分标准的人才分类给予租房补贴；聚焦高

层次人才，实行分等定级管理，对符合一定认定标准的人才分类

给予购房补贴。

3.优化重点转型区域人才购房政策。为促进产城融合发展，

实现区域职住平衡，结合城镇布局、产业规划和转型需求，划定

重点转型区域人才购房政策实施范围。经区人才管理部门认定，

同时符合单位条件、个人条件以及工作年限条件的非本市户籍人

才，按规定在沪缴纳职工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 3 年及以上、且

在本市无住房的，可购买 1 套住房，同时购房资格由居民家庭调

整为个人。

四、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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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严格人才认定。区重点转型区域人才购房申请采用“个人

申请、单位初审、属地复核、区级认定”的流程，其中用人单位

实行清单管理，并根据区域发展和产业导向，定期更新。

2.加强部门联动。区人才管理部门负责牵头各属地政府认定

人才资格；区房屋管理部门负责人才安居租赁房源筹措供应，负

责人才购房的交易管理；各区级行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业用人单

位审核认定及人才安居管理协调工作。

3.强化监督管理。严格人才资格审核，对于提供虚假信息、

违反合同约定或承诺的，信息纳入个人征信体系，不再享受其它

优惠性政策；用人单位提供虚假信息的，相关信息纳入企业征信

体系，不再享受区级相关优惠政策，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，移交

司法部门处理。

五、附则

本实施方案自 2023 年 11 月 24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为两年。
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，

区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。

金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10 月 24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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